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17〕82号

申请人：张某，男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南珠南街 1号 4楼。

申请人张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局对其投诉举报福某多购物广场赤岗店销售夏桑菊（夏枯草桑

叶凉茶固体饮料）的线索重复延期的行为，于 2017年 12月 9

日提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1.确认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向其举报福某多

购物广场赤岗店销售夏桑菊（夏枯草桑叶凉茶固体饮料）投诉

举报线索的重复延期决定违法；2.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办结申请

人向其举报福某多购物广场赤岗店销售夏桑菊（夏枯草桑叶凉

茶固体饮料）投诉举报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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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17年 4月 28日以电子邮件向被申

请人邮寄穗群申举〔2017〕196号申诉举报材料，举报福某多

购物广场赤岗店（下称被举报人）销售夏桑菊（夏枯草桑叶凉

茶固体饮料）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食品安

全标准的要求，请求其依法限期受理违法线索，对违法线索予

以行政处罚，查办后告知处置结果并奖励申请人等。被申请人

受理并延期后，于复议日前再次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7〕

1230号《告知函》，称被申请人已对举报线索立案调查，因情

况复杂，根据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

决定再延长 30个工作日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条、第一百一十

五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承担辖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，应当

限期受理并处置。根据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

条规定及被申请人作出的复函，涉案产品的复杂程度仅属于情

况复杂且不构成特别复杂疑难，不应当在延期一次后继续延

期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穗海食药监函复

〔2017〕1230 号《告知函》符合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

法》的规定。

被申请人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收到申请人的穗群申举

〔2017〕196号《举报投诉信》。经审查，被申请人于 2017年

5月 5日作出（海）食举受〔2017〕072号《受理告知书》，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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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受理申请人关于被举报人涉嫌销售违法食品“夏桑菊（制造

商：博罗县黑娃保健食品有限公司）”的投诉，以及相关的第

1、2、9、10、12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 的举报请

求，2017年 5月 17日邮寄送达。鉴于案件情况复杂，被申请人

分别于 2017年 7月 21日、9月 6日、10月 17日、12月 6日作

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7〕416号、590号、798号、1230 号

《告知函》，决定延长该投诉办理期限，并分别于 2017年 7月

28日、9月 7日、10月 25日、12月 6日将上述 4份《告知函》

邮寄送达。

本府查明：2017年 4月 28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穗群申

举〔2017〕196号《举报投诉信》，记载：“举报人：张某......

被举报人：福某多购物广场赤岗店......举报请求：1.依法确定被

举报人销售夏桑菊（夏枯草桑叶凉茶固体饮料）的行为违法；2.

对被举报人销售夏桑菊（夏枯草桑叶凉茶固体饮料）的行为进

行处罚，处罚完毕后奖励举报人……52.依法在规定时间内对举

报人上述举报和请求作出书面受理并告知举报人。事实及依

据：......举报人于 2017年 4月 27日至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

14-17号的福某多购物广场赤岗店处购买......夏桑菊（夏枯草桑

叶凉茶固体饮料）......发现......存在不符合产品标准及标准所要

求的产品质量......举报人提起了本案投诉......”

2017年 5月 5日，被申请人作出（海）食举受〔2017〕072

号《受理告知书》，记载：“张某：我局于 2017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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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你的穗群申举〔2017〕196号《举报投诉信》......我局决定

受理你关于福某多购物广场赤岗店涉嫌销售违法食品‘夏桑菊

（制造商：博罗县黑某保健品有限公司）’的投诉，以及相关

的第 1、2、9、10、12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的举报

请求......”

2017年 7月 21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7〕

416号《告知函》，并于 7月 31日送达申请人。该《告知函》

记载：“张某：......关于福某多购物广场赤岗店涉嫌销售违法食

品‘夏桑菊（制造商：博罗县黑某保健品有限公司）’的投

诉......决定延长该投诉办理期限 30个工作日......”

2017年 9月 6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7〕

590号《告知函》，并于 9月 8日送达申请人。该《告知函》记

载：“张某：......关于福某多购物广场赤岗店涉嫌销售违法食品

‘夏桑菊（制造商：博罗县黑某保健品有限公司）’的投诉......

决定再延长该投诉办理期限 30个工作日......”

2017 年 10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

〔2017〕798号《告知函》，并于 10月 26日送达申请人。该

《告知函》记载：“张某：......关于福某多购物广场赤岗店涉嫌

销售违法食品‘夏桑菊（制造商：博罗县黑某保健品有限公

司）’的投诉......决定再延长该投诉办理期限 30个工作日......”

2017年 12月 6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7〕

1230号《告知函》，并于 12月 7日送达申请人。该《告知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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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：“张某：......关于福某多购物广场赤岗店涉嫌销售违法食

品‘夏桑菊（制造商：博罗县黑娃保健食品有限公司）’的投

诉......决定延长该投诉办理期限 30个工作日......”

另，本府查明被申请人对涉案产品根据规定作出延期决

定，并书面报请承办部门负责人批准。

以上事实，有举报投诉信、受理告知书、告知函、EMS全

球邮政特快专递及查询记录等证据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

十五条和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对本行政区域内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具有答复、处理的行政

职能。

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：“投诉举报

承办部门应当自投诉举报受理之日起 60日内向投诉举报人反馈

办理结果；情况复杂的，在 60日期限届满前经批准可适当延长

办理期限，并告知投诉举报人正在办理。办结后，应当告知投

诉举报人办理结果。投诉举报延期办理的，延长期限一般不超

过 30日……特别复杂疑难的投诉举报，需要继续延长办理期限

的，应当书面报请投诉举报承办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并将延期情

况及时告知投诉举报人和向其转办投诉举报的食品药品投诉举

报机构或者管理部门......”第三十八条规定：“本办法规定的投诉

举报受理、办理等期限以工作日计算，不含法定节假日。”根据

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可以对举报投诉事项根据需要和规定报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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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办理延期并告知投诉举报人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延长了办

理期限并将延期情况及时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已经履行了职责，

符合上述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

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

2018年 3月 7日

（此件与原件核对无异）


